新北市石門區公所107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2次會議紀錄
時間：民國107年9月11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30分
地點：本所2樓簡報室 
召集人：吳區長嘉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巫武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出席、列席：如簽到簿
壹、提案討論
  案由：為提報本所108年推動性別平等業務之「自行參選項目」，提請討論。
  一、說明：
  (一)本案緣係本所107年1月23日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決議，有關108年自行參選項目部分，定於本(107)年9月時再予討論。
  (二)查新北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(以下簡稱獎勵計畫)五略以，獎勵評審項目之「自行參選項目」分成性別平等創新獎、性別平等故事獎及性平超人獎等3類。
  (三)為配合獎勵計畫規定，請就前開3類獎項擇一提報參選。
  二、決議：
  (一)請社會課就性平音樂會活動提報創新獎；至下年度「自行參選項目」部分，請經建課先行規劃性平亮點方案主軸，俾利於108年1月時開會討論。
  (二)爾後本所性平亮點方案及自行參選項目之提報，自109年起將依序由秘書室、工務課、民政課、社會課、經建課輪流主政研議，並由其他單位協助辦理。
貳、臨時動議 

  社會課提案：本所107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(簡稱性平成果報告)一事。
一、配合107年6月21日「新北市政府107年至110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說明會會議紀錄」(附件1)，業調整修正本所性平成果報告格式(附件2)，請各單位依權責分配表(附件3)填列相關執行項目。
二、前開性平成果報告，請於107年11月30日前逕送社會課彙整後，併同下次會議討論。
參、散會：上午10時10分


